中央部门所属高校2023-2026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附件七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
调整还款计划及贴息申请书
甲方：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　　（借款学生）
乙方： 中国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（经办银行）
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高校承办机构）
甲方于      年   月   日签订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编号            。贷款金额          （大写），        （小写），期限为    个月。
甲方现因以下第    条原因，提出相关申请。
1.因继续攻读学位申请调整还款计划
甲方于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毕业于                 （高校名称），将自    年    月

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在                  （高校名称，附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）攻读 □硕士研究生学位/□博士研究生学位。
甲方于    年    月    日签订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。原还款协议规定，甲方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归还贷款利息。甲方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。现申请调整为自    年    月

    日开始归还贷款利息，自    年    月    日开始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。
2.因继续攻读学位申请贴息
甲方于 2024 年  6 月  30日，毕业于                  （高校名称），毕业后在

              （高校名称）攻读□硕士研究生学位/□博士研究生学位（附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）。甲方现申请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继续攻读学位贴息。
3.因休学申请贴息
甲方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休学，现申请在休学期间贴息。将预计首次还款时间由     年    月    日调整为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本申请书与原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原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中与本申请书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申请书为准。
甲方签字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
乙方意见：同意甲方提出的以上第    条申请。
（公章）
    年    月    日
丙方意见：同意甲方提出的以上第    条申请。
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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